
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 函 
會 址：苗栗縣頭份建國路二段 41號 

電 話：037-670707傳真：037-674243 

信 箱：miaoli15565461@gmail.com 

網 址：www.miaolihouse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 
速別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03 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110苗縣房仲美字第 198號 

附件：出席回函表及委任單 

主旨：有關本會 110年 04月 23日召開第九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

第九屆理監事改選大會相關事宜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 開會時間：110年 04 月 23日【五】下午 13:00。 

開會地點：天廚海鮮樓( 350苗栗縣竹南鎮公園五街 19號) 

出席人員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之會員代表各 2名 
二、 依本會組織章程【第十二條】：會員代表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

被選舉權及罷免權，每一代表為一權，但會員代表不能親自

出席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，每一會員代
表以代理一人為限，代理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

數，代理人數之計算，以受託人簽到之先後順序為準。 

三、 請於 110 年 4 月 16日前回傳至公會。 
四、開會內容： 

提案一：本會 109年歲入、歲出決算表，提請追認案。（提案：

理事會） 
提案二：本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行程表、工作計畫草案，提請

通過。（提案：理事會） 

提案三：本會 110 年度預算表草案，提請通過。（提案：理事

會） 

提案四：第九屆理監事改選。 
 
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

副本：苗栗縣政府 社會處、苗栗縣政府 地政處、苗栗縣商業會、本會創會理事長、榮譽理事

長、名譽理事長 

 

 

  



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第九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九屆理監事改選大會出席回函表 

公司名稱  公

司

章 

 

電話  

會員代表  
□ 葷 食 

□ 素 食 

□ 出席大會 

□ 不克出席 

會員代表  
□ 葷 食 

□ 素 食 

□ 出席大會 

□ 不克出席 

※出席回函表請於 110 年 04 月 16 日前回傳公會(037-674243)以利本

會安排相關事宜，或來電(037-670707)洽詢，謝謝！ 

備註：敬請各公司會員代表踴躍出席大會並參與會後餐敘。 

  

 

 

 

天廚海鮮樓( 350苗栗縣竹南鎮公園五街 19號) 110年 04月 23日【五】

下午 13:00。 

天廚海鮮樓( 350

苗栗縣竹南鎮公

園五街 19號) 



 

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      會員代表大會委託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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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 致 

大  會  主  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: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 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日 

附註:一、商業團體法第 19條: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
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。但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，代理人
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。 

       二、會員公司名稱:指經紀業公司名稱，非加盟店名稱。 
       三、出席會員大會需攜帶下列任一證明文件以核對身份。 
           政府核發之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証、駕照、健保卡…..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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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 致 

大  會  主  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: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 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日 

附註:一、商業團體法第 19條: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
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。但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，代理人
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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